
2016年全省房地产市场监管工作要点

    2016年是十三五规划的起始之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开局之年。全省房地产市场监管工作要认真贯彻落实十八届三、四、五中全会精神，根据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关于化解房地产库存的决策部署以及全国、全省住房城乡建设工作会议要求，牢固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按照“去库存、稳投资、防风险、促发展”的基本思路，正确处理好政府引导与市场配置的关系、长效机制与短期措施的关系、去库存与市场预期的关系、大城市与中小城市分类施策的关系，巩固房地产市场向好态势。加强应对政策研究储备，健全政策法规体系，提升信息化监管与服务水平，保持全省房地产市场平稳发展。
    一、全力做好房地产去库存工作
1、用足用好国家已经出台的各项调控政策，研究制定我省化解房地产库存的政策措施。根据《湖北省统筹推进“三去一降一补”五大任务初步安排》的工作部署，制定我省化解房地产库存专项行动方案。
2、建立房地产去库存工作机制，开展房地产库存专项调查，梳理已供地未开工、已开工未批准预售、已批准预售未售出的项目信息，建立全省房地产项目库。
3、指导各地按照“两端发力、分类指导、综合施策、远近结合”的思路，以“棚改货币化安置、用足用好公积金、引导农民进城购房”为主要途径，开展房地产库存专项调查，摸清库存底数，出台化解房地产库存、稳定房地产市场的政策措施和行动方案，确保房地产库存在年内明显下降。
二、培育和发展房屋租赁市场
4、在武汉等城市开展房屋规模化、专业化租赁试点，争取配套的土地、规划、财税、金融等政策支持，鼓励自然人、各类机构投资者等组建专业化经纪机构，通过长期租赁或购买库存商品房，开展规模化、专业化的租赁经营；鼓励房地产开发企业，将一定比例的库存房源作为公租房、共有产权住房、先租后售住房经营，推进建立购租并举的住房制度。
5、各地要搭建房屋租赁政府服务平台，建立房屋租赁登记备案制度，发布房地产经纪机构和从业人员信用档案信息。要加强房地产中介行业诚信体系建设，加大对出租人、转租人、房地产经纪机构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
三、促进房地产业转型发展
6、认真贯彻落实国土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土资发[2015]37号文件,房地产供应明显偏多或在建房地产用地规模过大的市、县，可按规定程序调整土地用途、规划条件、套型结构，引导未开发房地产用地用于棚改安置房、新兴产业、养老产业、文化产业、体育产业等项目用途的开发建设，鼓励房地产企业发展跨界地产。
7、引导房地产企业调整营销策略，利用库存房源发展“互联网+”居民家庭服务、居家养老服务、体育服务、文化服务、社区商业服务等生活型服务业，抢抓产城融合、产业跨界融合新机遇，增强房地产品质和市场竞争力。
8、各地要组织开展在建在售房地产项目资金风险排查，对出现资金风险的企业，要引导品牌好、实力强的房企“接盘”，通过兼并重组等手段，促进项目建成销售，化解风险。
9、认真组织编制湖北省房地产业“十三五”发展规划，确定“十三五”期间房地产业发展的基本思路、主要目标、重点任务和实施举措，推进全省房地产业持续平稳健康发展。
四、加强和改进房地产市场监管
10、进一步加强房地产市场监测、分析研判和风险提示。加强房地产市场监测日报、月报工作，建立房地产市场监测分析定期报告制度。开展房地产统计工作培训，提高监测和统计质量。
11、进一步完善预售资金监管制度，开展房地产行业非法集资风险排查，加强对商品房预售方案执行的监管，开展房地产交易市场专项整治行动，强化市场巡查，防范市场风险。
12、加快解决历史遗留房屋办证问题。解决好办证前期手续与政策问题，各地要出台分类解决历史遗留办证问题的办法。加强商品房买卖合同和交付管理，采取有效措施，减少房屋交付问题引起的矛盾纠纷。
13、进一步完善新建商品房和二手房网上签约备案制度，建立住房租赁服务和监管信息平台，全面推行房地产经纪机构备案制度。
五、加强房屋交易与产权管理工作
14、指导各地做好不动产统一登记机构职责整合的衔接相关工作，按照《房屋交易与产权管理工作导则》有关规定，加强协调配合、优化工作流程、实现信息互通共享和无缝衔接，确保房地产交易、产权管理和房地产市场监管工作的有序运行。
15、组织开展全省《房屋交易和产权管理工作导则》宣贯培训，结合我省实际，认真研究并完善职能明确、流程清晰、规范有序的房屋交易与产权管理制度。
六、加快推进全省城镇个人住房信息系统建设
16、按照“一个中心、三个平台”（ 数据中心、综合业务平台、辅助决策平台和技术支撑平台）的建设目标，抓紧推进省、市、县系统整合，上半年分批次完成各市州数据采集、数据中心对接和数据交换使用管理，力争2016年底前建成全省城镇个人住房信息系统，实现省、市、县互联互通。
17、继续做好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报告房产信息查核工作，加强查询人员管理和培训，上半年组织一期新查核系统培训班，确保查核信息及时、准确、安全。
七、规范管理房屋征收工作
18、全面规范依法征收，各地要进一步贯彻《湖北省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实施办法》，落实市、县级人民政府主体责任，发挥房屋征收部门的职能作用。加强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的信息公开力度，上半年组织开展房屋征收信息公开知识的专题讲座培训，推行房屋征收项目信息公开的规范化管理。
19、全省各地要全面实施房屋征收项目的合法性、合理性、可行性和可控性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制定相应的风险防范、化解、处置措施和应急预案，切实做好房屋征收领域的信访维稳工作。
八、加强物业管理和房屋安全排查整治工作
20、做好《湖北省物业管理条例（草案）》修改完善和调研相关工作，配合省人大做好《条例》（草案）的修改审议及宣传贯彻工作。
    21、督促各地贯彻落实住建部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发挥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在老旧小区和电梯更新改造中支持作用的通知》要求，指导各地开展城镇既有多层住宅增设电梯的有关工作，切实加强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的使用和管理。
22、各地要督促物业服务企业认真履行物业服务合同，规范物业服务行为。建立物业管理小区矛盾纠纷问题排查和处置机制，做到第一时间发现问题，并参与协调和处理，把矛盾消化在萌芽状态，把问题解决在小区内。
23、开展全省房屋安全排查整治和督查工作。以推进城市棚户区改造为契机，加强城镇旧住宅区综合整治和老楼危楼安全治理，提高老旧小区物业管理覆盖率。
    24、创新物业管理服务模式，积极推进物业管理服务向“互联网+”、“大数据”、“跨界经营”、“智慧社区”、“O2O”、“APP”等新理念、新业态、新技术转型升级，引导物业企业向现代服务企业发展，不断提升全省物业管理服务水平。


